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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81/2021_2022__EF_BC_BB_E

4_B8_8A_E6_B5_B7_E5_c48_81599.htm 委、办、局（集团公司

），各区县人事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现将《上海市二○○六年

度高级工程师（教授级）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》印发给你们

，请按照通知要求，做好相关人员的申报和推荐工作。 特此

通知。上海市人事局二○○六年四月三十日 上海市二○○六

年度高级工程师（教授级）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根据《上海

市实施专业技术职称（资格）评定与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相分

离的暂行办法》和《上海市高级工程师（教授级）资格评审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将本市二○○六年度高级工程师（教授

级）评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评审机构 本市工业

生产类专业评审委员会负责本市从事工业生产类专业高级工

程师（教授级）资格的评审工作；建设交通类专业评审委员

会负责本市建设交通类专业高级工程师（教授级）资格的评

审工作。 另外，本市自然科学研究高评委和工程系列高新技

术成果转化高评委也承担相应领域的高级工程师（教授级）

的评审。 二、申报范围 本市所属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中具有

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，已在或将要进入高级工程师（教授级

）岗位，符合以下基本条件者，可以申报高级工程师（教授

级）资格 评审。当年度到达退休年龄的人员，不参加评审（

按规定已办理延长离退休手续的除外，但申报时需提供延长

离退休审批表）。 （一）政治条件 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具

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热爱本职工作，积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

代化建设事业服务。 （二）学历 具有大学本科（含）以上学



历。 不具备规定学历的，必须在近五年中，取得以下条件之

一： 1、获得国家发明奖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以上的主要贡

献者； 2、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以上的主要贡献者； 3

、获得相当于省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以上的主要贡献者

； 4、经市人才工作部门确认的领军人才培养对象； 5、获得

政府特殊津贴； 6、较高技术水平发明专利的主要发明人； 7

、主持或为主承担的研究开发工作，在本专业技术领域有重

大创新和突破，取得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并得到同行认可，

并由本专业两个以上知名专家推荐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